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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近代浙江族田租率 

宋睿 1，慈鸿飞 2 

（1.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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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族田是宗族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遍布于近代浙江农村。利用浙江地区族谱和近代浙江农村调查所提

供的资料,可以发现浙江地区族田租率较低。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浙江地区族田都是来源于族人的众存以及

族人主动的捐献。此外增强宗族凝聚性，提高对于农村社会的控制力，也是影响族田廉租情况的重要原因。族田的

低租率促进了宗族的壮大，同时也对浙江农村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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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田是中国乡村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宗族集体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凝聚宗族共同体

的重要经济基础。族田始于北宋，由于适应了乡村宗法社会的需要，逐渐风靡全国。明初族田发展虽有所停滞，但从明代中期

开始，族田数量迅速上升，进入清代后更是继续发展并趋于成熟化。到了近代，族田已经是广布于中国大地。根据华东军政委

员会的调查统计，福建族田占耕地比例为 29.36%,浙江为 16.35%，安徽为 4.17%，苏南为 5.9%
[1]
。浙江是长江流域族田最多的省

份，平均每县高达 21571亩
[2]
。以浙江族田租率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了解近代族田总体情况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一、浙江族田租率 

由于族田作为一种公有土地，其产权属于宗族共同体，因此必须通过出租形式来进行经营。在浙江地区的宗谱中往往会记

述族田的亩数和租额，用当时的亩产量乘以亩数，便大致可以得出收获量，再以租额除以收获量，便可以推算出当时浙江族田

的基本租率。首先我们以浙江南部台州地区的陈氏宗族为例，当地的亩产量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调查上等田亩产量约为 600斤，

中等田亩产量约为 400斤，下等田亩产量约在 200斤到 250斤之间，平均亩产量约在 415斤左右。调查是 1949年进行的，与当

时时隔半个世纪左右，但是在农业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前提下，亩产应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用这个数据计算租率是可行的，具

体如下。 

从表 1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宗族族田的租率最高为 55%，最低在 31%左右，其中租率最高的一处族田为该宗族的墓田，其中租

率在 40%以上的族田基本为水田，租率在 40%以下的 8处族田均为旱地。 

下面再以浙江中部内陆的金华府的盛氏宗族族田租率进行分析，当地的亩产量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调查显示最高亩产量约

为 400斤，最低为 100斤，普通在 350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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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氏宗族的族田租率最高为 47%，最低为 24%，相比台州的陈氏宗族族田租率相对较低。而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调查当时浙

江金华的私田租率在 50%-70%
[3]
，族田租率较低可见一斑。 



 

 3 

我们再看下位于浙江北部嘉兴地区的姚氏宗族的族田租率，根据《浙江省农村调查》对嘉兴县的农村经济调查，解放前嘉

兴的水稻亩产为 4石即 480斤
[4]
。经过计算族田租率如下。 

 

从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出，嘉兴姚氏族田的租率从 19%-45.8.2%之间不等，造成上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一地区土地质量差异

较大，而租率在 40%以上的基本属于水田，故而租率较高。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调查显示当时浙江的旱地租率应为 43.6%-47.8%

之间
[5]
，水田租率略高在 45.3%-49.9%之间

[6]
，将地处浙江南、中、北三处的族田平均租率对比当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不难发

现族田的租率还是明显较低于普通田地租率的。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地区的族田较多都是出租给本族人耕种，或者说至少以本族

人为首选出租对象的，上文中所例举的三支宗族就都在族谱中明确规定族田应由族内哪支房派耕种，或者是由族内几支房派轮

种。 

二、影响族田租率的原因 

通过上文中将族田租率与当时官方调查的普通田地的租率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浙江地区族田的租率明显小于普通田地

的租率，下面笔者将从族田来源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 

浙江地区族田来源渠道极为广泛，其中族人的众存和族人的主动捐献是族田增殖的主要渠道。在浙江地区，有许多大族聚

族而居，在宗族子孙分家析产之时都留会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祀田或者助贤田。在浙江地区宗族普遍认为“其俗最善者有二，曰

祀产，曰贤产”
[7]
，因而“有力之家每当析爨时，拨其什之一二为公产，自数十亩以迄数亩”

[8]
。由于许多宗族都有这样的惯例，

这样日积月累，族田数量必然大量增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对当时浙江农村的调查中认为“东阳是宗法社会的典型，家

族思想最浓厚，因此每值富有之家，要分家的时候，都要提拨一部分为春祀秋祀追念祖宗之常产，即本地人所谓的公常田。这

种公常田在东阳各村落是很多的。”
[9]
而义乌“在分析家产时，无论父母有没有死，都在全部土地中提出最肥沃的田地若干亩作

为祀产，父母健在时，则为父母食用所资。父母死了，就由亲族轮流佃种，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田租。这样世袭下去，祀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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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收入就日益增大。”
[10]
除去分家析产所产生的众存，也有许多直接的捐献。例如《浦阳烟塘张氏宗谱》中一则捐田约为例： 

立议约人潘氏，情因夫故之后，自愿将夫遗下田八坵共计二石九斗，今会同族中亲戚面议，助于智三十六公名下管业，以

为必科之祭田。其土名、坵口、水注、祭品、祭期，俱系约后载明。其立祭日期所有生胙肉，准于承继子应连名下自行领生胙，

外人不得争论。自立议之后并无异言，恐后无据，立下议助祭约，刊入宗谱，永远存照。 

记载田亩祭期祭品于后 

田一坵四斗，又一坵七斗，又一坵三斗，又一坵三斗，又一坵五斗，又一坵三斗，又一坵二斗，又一坵二斗。 

以上其田土名俱同小里坞塘，其水注俱是里坞公塘车戽，并有小里坞塘己塘一口。 

正月初二到坟拜祭者，每人馒首一只。二月初十寿辰到堂拜祭者，每人鸡子馒首一只，银锭纸香钱二百文，每年共四百文，

其祭费钱物等项一概公办公祭，此照。 

另批必科潘氏名下生胙肉钱议定日后继孙江淮、河汉名下照依人丁分散，此照。 

俱花押 

光绪廿七年正月 

日立助祭约人潘氏 

亲应连 

亲族必选必恰必光 

应瑞应泰 

舅方成玉 

又如《龙山郭氏宗谱》中的： 

立遗嘱人贞弘今因有病在身，发妻吴氏所生一女，无子接后，今将己田一坵，土名坐落马十塘口，田八秤计租四秤，出助

于宗祠管业，夫妻二老百年之后作为清冬祭祀之资。自立之后永不许费卖并无兄弟子侄争执，今空无据，立下遗嘱为用。女名

翠云，每节规生肉三十两，规酒五十两，规户五十两，口食米五人，香纸锭烛钱五十文。 

咸丰三年九月二日 

立遗嘱人前郭门吴氏 

俱有花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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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甥潘祖朝
[12]
 

此类捐田契约在浙江地区的族谱中随处可见，不再赘述，众存以及族人捐献成为浙江地区族田持续发展的源泉。由于族田

来源的原因，浙江地区族田在选择出租佃户时候，便不同于江苏和安徽地区，而是将族人成为首选的出租对象，为了能够保证

族田的不断扩大，促使族人能够广泛捐赠，族田租率自然不会太高。而在浙江地区族谱的诸多捐田契约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

捐田契约，具体如下： 

立助约泰八十三，思忠，年长六以上立为上父母，下子父永，四十五，讳学建，子子显五十，讳惟根，为此上下三代祭祀

忽异，央托亲族嘀议，将己田土坐横山沿地塔下田一坵廿秤，又廿秤下田一坵田七秤，又土坐卜荷塘下田七秤，共田三坵三十

七秤一直出助于小宗祠管业，祭桌上下三代三桌，二月半、八月半二节其租榖祭礼俱照常规。自助出之后，其田永规于助主自

行耕种，不得废卖，恐后无凭立下助约二纸载谱用远存照。 

立助约继孙桂林，今因先年永一百学喜公，在世亲立助小宗祠祀田一坵十秤土坐六十陂，现因仲房照股派便屋基，将此田

田受便于大当田一坵五十二秤土坐上四十竖造楼屋，为此向亲族面议，将继父泰白四十六思金公所置田一坵十秤土坐坛口，仍

照前约转助于小宗祠，二月半、八月半二节其租榖祭礼俱照常规，自助出之后，其田永规于助主自行耕种，不得废卖。恐后无

凭。重立助约载，谱用远存照。
[13]

 

与这两则契约相似的还有很多，笔者不再一一枚举，在这类契约中田主将田地捐入族田，但却要求自己可以永久保留耕种

权，即是田底权（产权）属于宗族，而田面权（使用权）尚在族人自己手中。这种经营形式与近代浙江流行的永佃制极为相似，

据刘大钧所述“浙江稻田多可永佃，永佃制以为通行之制。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永佃称田面权。金华衢州称客田，台州称上皮

（皮田），温州为绍田。”
[14]
《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中统计浙江永佃制占租佃制度比率为 30.59%

[15]
。而《中国租佃问题之统

计分析》中统计浙江永远租佃率约高达 37%-41%
[16]
。《浙江省农村调查》亦认为浙江永佃田约为 40%。这种江南地区较为流行的

土地租佃制度自然深深影响到族田的租佃方式，以“一田二主”的方式捐献私田入族，形成族田采取永佃制出租经营，应当是

族人比较乐意选择的方式，而孙晓村在《浙江省农村调查》中的一段记录，正是对浙江族田永佃与族田租率二者之间关系的诠

释：浙江“多族产，凡人死后遗产之大部分皆拨为祀产，虽仍自耕自种，亦目之为某某公之祀产。即有兄弟分种，每提出若干

斤租款为祭祀及修理祠堂之费，故租额甚轻，而均以佃户自命，对于所有田亩，每曰，此公产，非我之所有。”对这段记叙进行

分析，可见当时浙江地区的祀产（族田）很多都是由族人捐献，然后由捐赠者本人自行耕种的。尽管所捐田地名义上属于宗族

的公产，但租额则是捐田入祠后转变为族田佃户的捐田者本人自主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承租者规定租率的高低，那么自然是

“租额甚轻”。事实上浙江族田尽管数量庞大，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族田都是仅仅是产权属于宗族，而实际经营都是由族人自主，

甚至是包括租率的制定。这直接形成了浙江地区族田租率较低的现象。 

在浙江地区的诸多宗族中，有许多是为躲避战乱而集体迁徙至浙江的客族，如海宁贾氏宗族在靖康之变中由商丘迁往嘉兴
[17]
，巍山赵氏宗族在南北宋之交由河南开封迁至东阳

[18]
，东鲁端木氏明末由溧水迁至丽水

[19]
，而这些宗族所迁徙到的浙江地区

地形复杂，山地和丘陵占 70.4%，平原和盆地占 23.2%，河流和湖泊占 6.4%，耕地面积仅 208.17 万公顷，素有“七山一水两分

田”之说，这样匮乏的生存资源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客族倍感压力。此外每支客族都要面对着当地土著居民的包围和敌视（或者

说是异视），以及其他客族的竞争和挑战，为了本族的生存与发展，各种的械斗诉讼时有发生，竟然普遍存在着“顽民演鸟铳以

待顾倩，专以杀人为生涯。祠堂积蓄饶多，有易斗之资”
[20]
的情况，即使是在素有“小邹鲁”之称的金华，当地的宗族冲突亦

是不绝，常常是“凡有纷争辄斗殴，不胜则集人持杖相攻击，务在得隽，往往有杀人伤命之讼”
[21]
，这些都是对于浙江地区各

宗族为争夺生存资源所展开竞争的真实写照。 

在如此残酷的生存资源竞争中，宗族意识到唯有强化自身的凝聚力，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样生存资源匮乏、

竞争激烈的严峻环境中生存并壮大起来，从而获得较多的生存资源。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对于老百姓而言，知识分子的

宗教伦理的影响非常有限”
[22]
，完全依靠于儒家宗法伦理道德来感召和凝聚族人，其实根本是远远不够的，普通族人更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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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宗族给予自己确实的经济支持。那么将族田首先出租给族人，再收取较低的租额，无疑是一种符合族人需要的经济支持方式。

通过这种经济支持方式无疑可以强化族人对于宗族的依附性，有利于宗法关系对于族人的普遍约束，使得宗族可以更为有效地

凝聚族人，借助于族人的群体力量，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最终达到控制自己所处乡土社会的目标。而在浙江地

区的族谱中对以廉租族田达到收族之效的目的多有明确记叙，如浦阳傅氏族谱中记载“盖祠田皆廉租与族中子弟，乃达收族之

意。”
[23]
邑西张氏宗族则规定“凡族人租种，务薄其租额，感恤族之义，常思报本之情”，

[24]
而更有甚者如横城蒋氏规定“祠中

田地，凡本姓族中子弟租种皆轻价，外姓之人则随市而定，使族中子弟长存报本归元之心”。
[25]
这些族规都是对于族田薄租的有

力解释，而从这些族规记叙中我们也看出可以获得低价租种族田的只有宗族中的族人，目的正是为了令族人感受到宗族的巨大

力量，主动依附于宗族共同体，在个人获得一定发展后更好地回馈宗族，壮大自身宗族在所处乡土社会中的势力。形成族人与

宗族间的双向互动发展。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到由于族田来源以及宗族收族目的的需要，形成了近代浙江族田租率较低的现象。但事实上

能够享受到族田薄租的仅仅是依附于宗族的族人，同处于乡土社会的外族之人，都是不能享有这样权利的。因而族田的低租率

并不能代表浙江农村田地租率的较低，相反族田的低租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浙江地区租率的普遍上升，这是由于享受薄租之

利的族人，在低价租种族田后往往都以高价转租与其他普通农民，而在前文中已述族田多采取永佃制经营，租种族田的族人大

多属于拥有田面权的永佃农，这种行为进一步促使了田面价飞涨，甚至出现了田面价超过田地价的现象。之后民国政府推行的

“二五减租”，亦无法对于此类田租情况进行控制改正
[26]
，令宗族之外的广大普通农民受到了极大冲击。浙江地区的族田低租率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近代浙江地区租率上涨的一剂催化剂，扰乱了近代浙江地区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宗族

势力的极度膨胀，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东阳巍山的赵氏宗族，这支宗族 600 年间累计购买土地达几万亩，方圆几十里内的土地

都有赵氏宗族的公常田
[27]
。宗族的壮大，无疑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在乡土社会中的作用，控制闾里，使普通族人更加依附于宗

族共同体。尽管低租率给予了乡土社会中普通的族人一定的保护和帮助，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福利和保障，但是由于宗族共同

体的特性以及收族的目的性，就充分决定了这种低租率的受惠群体仅仅是血亲宗族为基础，而廉租的根本动机则是横行乡间，

称霸闾里。不属于宗族群体的广大普通农民，不仅不能收益，反而遭受田面转租的高额田租之苦，出现了耕者无田的恶劣情形，

族田廉租在起到抚恤族人之效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注释： 

[1]傅建成：《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族田问题及中共政策分析》，《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 4期。 

[2]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 109、110页。 

[3]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 177页。 

[4]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第 89页。 

[5]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租佃问题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6年，第 76页。 

[6]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租佃问题之统计分析》，第 77页。 

[7]《金华从善水裹黄氏宗谱》卷 2《祀产》，民国十五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8]《浦阳石氏宗谱》卷末《祠产》，民国二十八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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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著：《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 1934年，第 77页。 

[10]吴辰仲：《浙江义乌县农村概况》，《农村周刊》第 54期。 

[11]《龙山郭氏宗谱》卷 16《祀产》，民国十八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12]《浦阳烟塘张氏宗谱》卷 1《祭产》，民国四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13]《江夏黄氏宗谱》卷 6《祀产》，清光绪三十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14]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第 14页。 

[15]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 158页。 

[16]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租佃问题之统计分析》，第 9页。 

[17]《贾氏家乘》卷 6《世系》，民国 22年(1933)铅印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18]《东阳赵氏宗谱》卷 1《南宋始祖考》，清光绪三十四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19]《东鲁端木氏小宗家谱》卷首《支裔》，民国 12年(1923)铅印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20]［清］程含章：《论息斗书》。贺长铃辑：《皇朝经世文编》卷 23《吏政三》，上海：广百宋斋刊本，光绪十五年，第 888页。 

[21]东阳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阳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1993年，第 169页。 

[22]［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277页。 

[23]《浦阳柳溪傅氏前大房谱》卷 2《祭田》，民国十八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24]《邑西张氏宗谱》卷 4《祀产》，清宣统二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25]《横城蒋氏宗谱》卷首《祀产》，清光绪二十四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26]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著：《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 107页。 

[27]东阳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阳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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